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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2017年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补授的通知

各学位评定分委会：
　　根据《兰州工业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办法》（试行）的有关规定，我校2017年补授学士学位资格复核工作已经启动，为确保该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补授学位的对象
　　1. 因课程考核不合格，成绩未达到毕业学分要求的本科结业生，经参加结业考试，成绩达到毕业要求，可申请授予学位。
　　2. 因在校期间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，未授予学位的本科毕业生符合《兰州工业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，可申请授予学位。
　　二、补授学位时间
　　请申请补授学位的本科生于2017年12月6日—19日向所在学院提交学位授予申请，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审查学生提交资料并上报学校学位办。
　　三、有关要求
　　1. 为保证学生合法权益，做好学位补授工作，请各学院对有关学生履行告知义务。申请补授学位的毕业生，必须在12月19日前递交《兰州工业学院学士学位补授审批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其他时间不受理此项工作。
　　2. 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， 要认真学习有关文件，坚持标准,保证质量，按照学士学位授予审核工作流程，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，依照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对补授学位学生的授予资格进行认真审核。
   
　　附件：兰州工业学院学士学位补授审批表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学位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1月27日











兰州工业学院学士学位补授审批表
	姓   名
	
	性 别
	
	学    号
	
	

	所在学院
	
	身份证号
	
	

	专   业
	
	班    级
	
	

	学位授予要求总学分数
	
	学生取得总学分数
	
	

	是否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
	是□  否□
	

	本人申请：
    本人自	   年       月至	  年	    月在兰州工业学院				     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学习，修完了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学分并已取得毕业资格，在校期间表现良好，符合《兰州工业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办法》的相关条件，申请授予		学学士学位。
				 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人：		 	       年	月    日

	补授原因：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长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：
   
    经            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审议， 建议授予该同学        学学士学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：					
　　 
     经兰州工业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， 批准授予该同学        学学士学位。	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字：	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学位证书编号：


备注：1.此表一式二份，学生档案一份，学校档案室存档一份。
      2.学位类别是指工学、经济学、管理学、文学、艺术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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